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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农发〔2026〕41 号 

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镇办事处，相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

述精神，全面落实 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“三

农”工作的决策部署，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这条底线，结合我区

建设“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区”的目标定位，现就做好 2026 年全

区粮食生产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优化生产布局，筑牢粮食生产根基 

（一）稳定粮食播种面积。全区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5.05

万亩以上，其中机插秧计划推广面积 4.3 万亩以上，粮食产量

不低于 8.7 万吨。科学制定播种计划，明确各街镇（园区）粮

食播种面积目标，将任务分解到村、落实到地块，同时高质量

抓好春耕备耕工作，科学安排耕、种、收、防、管全过程，原

则上 6 月 20 日前基本完成水稻种植（90％以上），11 月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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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完成水稻收割（90％以上），确保粮食颗粒归仓。 

（二）优化耕地空间布局。深入落实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、

遏制“非农化”要求，完成全部撂荒耕地复耕复种任务，稳步

提升永久基本农田基本农作物种植比例。建立耕地种植用途动

态监测机制，利用遥感数据比对等信息化手段，结合实地踏勘，

加强日常指导，对疑似问题图斑及时核实处置，坚决守住耕地

红线。持续提升耕地地力水平，开展耕地与灌溉水监测，推广

测土配方施肥、商品有机肥替代化肥等技术，健全耕地质量监

测评价体系，稳步提升耕地质量。 

（三）调优种植结构布局。不断优化水稻早、中、晚熟品

种结构，综合提升水稻单产和经济效益。2026 年“松江大米”

专用品种计划种植 9.5 万亩，其中国庆稻“松早香１号”种植

0.95 万亩，“松香粳 1018”种植 8.5 万亩,“松香粳 1855”种植

0.05 万亩；常规品种种植 5.55 万亩。针对不同熟制水稻后茬布

局，大力推广“稻-菜”“稻-经”等高效轮作模式，稳定“稻-

肥”生态种植模式，因地制宜搭配耐低温迟播油菜、特色蔬菜、

高效经作品种。 

二、强化科技赋能，增强粮食生产动力 

（四）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。深化与科研院校合作，加

强抗逆性强、产量高、品质优的水稻品种选育和适宜冬春季大

田特色高效蔬菜经作、高产绿肥、耐低温迟播油菜品种引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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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完善水稻良种繁育推广体系，发布本区“水稻主导品种目

录”，加强种子供应保障，规范种子市场管理，确保种子质量

安全。落实种质资源保护任务，推进种质资源圃建设。 

（五）提升农机智能化水平。推进轮作模式下宜机化作物

品种、农机适配选型与机械化作业技术路线集成研究，形成“水

稻+”不同种植模式下农机与农艺融合种植优化策略。推广应

用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、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等智能农机，着力

提高绿肥、油菜等耕种收全程机械化水平。重点围绕智慧灌溉、

变量施肥、农情监测、智能管理等，促进粮食生产智慧农场建

设提档升级，提高水稻生产智能化水平。 

（六）推广高效耕作技术。加强水稻、绿肥和越冬蔬菜等

作物绿色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集成创新与应用。积极推广秸秆多

元化离田利用路径，扩大秸秆离田利用面积。同步配套高标准

农田建设、社会化服务点布局和现代耕作模式推广，构建可复

制、可推广的“高标准农田+社会化服务+现代耕作制度”一体

化技术方案，推动农业生产向数智化、高效化、绿色化转型。 

三、培育经营主体，激活粮食生产活力 

（七）提升家庭农场发展水平。修订家庭农场发展文件，

适当放宽原家庭农场子女接续经营、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、优

秀家庭农场等群体准入条件并逐步淡化户籍限制。常态化开展

家庭农场调整、线上备案、年报及专项自查工作。鼓励发展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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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规模家庭农场，开展高素质农民和基层农技人员培训工作，

支持家庭农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。 

（八）推动联合体高质量发展。做好新申报联合体的主体

认定工作，对已授牌的联合体实行动态监测。开展联合体专项

培训，提升联合体水稻生产管理能力，完善联合体内部管理制

度，帮助联合体纳入松江大米双地标授权使用范围。继续落实

优质稻米产业化专项奖补，进一步发挥联合体联农带农益农作

用。2026 年全区联合体计划签约带动面积约 5.6 万亩。 

（九）扩大“松江大米”品牌影响力。加快“松江大米”

地方标准修订，扎实推进优质稻米产、加、销融合发展，打造

标准化样板，改造提升关键技术，健全质量管理制度措施。引

导联合体向农产品加工、品牌营销等领域延伸，支持参加各类

展销会、开展直播带货等活动，进一步拓宽营销渠道。推动粮

食生产与乡村旅游、农事体验等业态融合，举办农事节庆活动，

提升松江大米品牌影响力。 

四、强化服务效能，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

（十）培育综合农业服务中心。加强现有农业社会化服务

资源整合，推进区域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，深化农业机械化

与农事服务融合创新，依托松江稻米规模化种植优势，逐步推

行“集中育秧—全程机械化—智慧烘干加工”的全程化服务模

式，为粮食单产提升提供有力支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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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加强农业保险工作。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在

事前风险防预、事中风险控制、事后理赔服务等方面的功能作

用，做好耕地地力指数保险期末和新一轮抽样检测工作，督促

做好理赔工作，加强松江区蔬菜订单收入保险等 2025 年创新性

保险政策宣传与落实工作，抓好水稻完全成本保险投保工作，

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有序参保，做到应保尽保，不断扩大保险

覆盖面，粮食投保覆盖率达到 95%以上。 

（十二）做好农业防灾减灾。加强重大病虫疫情监测防控、

统防统治，确保病虫总体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%以内。继续做

好杂草稻防控，重点落实好早期“养草灭草”和科学“封杀结

合”处理，辅以物理、生态等防治措施，实现杂草稻绿色可持

续防治。进一步增强农业防灾抗灾意识，强化气象灾害防御和

农情灾情调度，密切关注高温、低温冻害等农业气象灾害，备

足应急救灾种子，落实防灾减灾技术措施。 

五、强化保障措施，压实粮食生产责任 

（十三）压实粮食安全责任。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，

将粮食生产工作纳入各街镇（园区）乡村振兴工作任务。各街

镇（园区）要切实担负起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属地责任。表扬

鼓励先进，对工作责任不落实，推进措施不力，未完成目标任

务的实行问责。 

（十四）完善粮食扶持政策。严格落实国家和市级扶持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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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，修订完善稻谷价补分离、家庭农场管

理等相关政策，做好粮食生产环境保护补贴、优质稻米产业化

发展专项奖补、家庭农场管理、家庭农场参保补贴等政策的宣

传落实，多方位保障全区农民种粮收益。 

（十五）做好种植业信息化工作。按照市农业绿色生产补

贴使用及管理有关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我区粮食生产信息化

工作，完成规模化水稻经营主体种植面积上图，做好水稻生产

农事操作信息（电子档案）上网直报。 

2026 年是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做好“三农”工作至关重

要。各街镇（园区）、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增强

责任感和使命感，紧扣本通知明确的各项任务，加强协同配合，

着力破解粮食生产中的难点堵点问题，凝聚起齐抓共管、共促

粮食生产的强大合力，全力稳定粮食生产形势、提升粮食生产

质效，推动粮食生产与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，切实筑牢区域

粮食安全防线。 

 

附件：1.2026 年各街镇（园区）粮食生产目标责任分解表 

2.2026 年各街镇（园区）秋播茬口安排计划表 

 

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

2026 年 4 月 23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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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    单位：亩、吨 

镇 
（街道） 

约束性任务 指导性任务 

水稻 
面积 

水稻 
产量 

机插
秧面
积 

优质稻面积 常规稻面积 

松早
香 
1 号 

松香
粳

1018 

松香
粳

1855 

秀水
613 

秀水
134 

合计 150500 87000 43000 9500 85000 500 28000 27500 

叶榭 36500 21200 17600 3250 18200 50 10700 4300 

新浜 26500 15400 3700 900 17800 0 4000 3800 

泖港 21770 12700 7780 2600 17500 0 1540 130 

石湖荡 16000 9300 3000 1200 10670 130 500 3500 

小昆山 12500 7220 1400 900 6200 200 4000 1200 

佘山 12100 7000 6500 450 8140 0 1800 1710 

车墩 4500 2600 0 0 1000 0 660 2840 

永丰 4500 2600 730 40 1100 50 1200 2110 

新桥 3800 2100 1500 70 1260 10 460 2000 

洞泾 3400 1900 490 10 800 0 2100 490 

经开区 6380 3600 100 0 300 60 1040 4980 

泗泾 1200 650 0 30 730 0 0 440 

广富林 1100 600 200 0 1100 0 0 0 

九亭 150 80 0 50 100 0 0 0 

五厍 100 50 0 0 100 0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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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   单位：亩 

镇 合计 

种植 

冬翻 休耕 绿肥 稻茬秋
冬菜 小计 紫云英 蚕豆 油菜 

合计 150500 44400 2110 39290 3000 10000 50600 45500 

叶榭 36500 10200 200 10000 0 3300 11800 11200 

新浜 26500 8445 405 8000 40 1000 9200 7855 

泖港 21770 7250 750 6500 0 3100 4190 7230 

石湖荡 16000 4110 40 4000 70 1375 5700 4815 

小昆山 12500 4120 700 2500 920 400 4300 3680 

佘山 12100 4245 0 3700 545 300 4500 3055 

车墩 4500 2200 10 790 1400 100 900 1300 

永丰 4500 1200 0 1200 0 90 1800 1410 

新桥 3800 600 0 600 0 150 2000 1050 

洞泾 3400 1005 5 1000 0 10 1300 1085 

经开区 6380 600 0 600 0 60 3720 2000 

泗泾 1200 400 0 400 0 30 400 370 

广富林 1100 0 0 0 0 0 700 400 

九亭 150 0 0 0 0 50 60 40 

五厍 100 25 0 0 25 35 30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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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2026 年 4 月 2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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